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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内 02 破终 3号

上诉人（申请人）:巨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

苏省昆山市巴城镇正仪工商区 312国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和滨，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同刚，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包头润恒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河新

区秋实路 2号 1号楼 201号。

法定代表人：王庆良，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文科，江苏同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醒，江苏同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巨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力电梯）因

与被上诉人包头润恒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恒农

产品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上诉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2）内 0291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巨力电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裁定受理巨力电梯

对润恒农产品公司的破产申请。其上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

一、润恒农产品公司对巨力电梯负有的债务已经生效的

（2016）苏 0583民初 5228号和（2017）苏 05民终 12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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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确认，电梯价款及违约金金额具体明确，且超出履

行期限五年之久，润恒农产品公司至今未能向巨力电梯清偿

判决所确认债务，且经巨力电梯多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润

恒农产品公司均因无可供执行财产，而被终结执行。巨力电

梯对润恒农产品公司的债权已经生效判决依法确认，债务的

履行期限已经届满，润恒农产品公司至今未能清偿分文债务。

因此，润恒农产品公司不能清偿巨力电梯的到期债务是不争

的事实。

二、润恒农产品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虽然润恒农产

品公司称其财产足以清偿其所负的全部债务，但其举证的执

行裁定，近期的纳税申报、房产的明细以及被抵押、执行的

情况，均充分证明其公司因资金严重不足以及其房产、土地

使用权不能变现等原因而无法清偿债务。同时，不仅巨力电

梯的债权经法院强制执行不能得到清偿，还有其他多个债权

人的债权经法院强制执行亦未能得到清偿。根据企业破产法

司法解释（一）第 4条规定，足以认定润恒农产品公司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不顾润恒农产品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事实，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

巨力电梯，且不适用破产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必然导

致裁定结果错误，应予纠正。

润恒农产品公司答辩称：巨力电梯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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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润恒农产品公司的资产远远大于

负债，且润恒农产品公司一审已经一审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

证明，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润恒农产品公司不具备破产条件；

2.润恒农产品公司没有丧失偿债能力，此前因疫情原因经营

困难，现疫情过去经营好转，其名下有很多房产等不动产，

资产可以覆盖债务，也都能评估拍卖，其公司没有丧失偿债

能力。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巨力电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照《企业破产法》的

规定，申请宣告润恒农产品公司破产还债。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巨立电梯与润恒农产品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经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

（2016）苏 0583民初 5228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润恒农

产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支付巨力电梯电梯款 258

万元并偿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516000 元。该判决生效后，巨

立电梯申请强制执行，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

在（2019）苏 0583 执恢 700 号之一号执行裁定书在案件执

行过程载明，经委托该院查询润恒农产品公司在包头稀土高

新区滨河新区有不动产，因疫情原因未能到现场核查。后该

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润恒农产品公司住所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

新区滨河新区秋实路 2号 1号楼 201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润恒农产品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注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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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冷库出租、房屋出租、商铺出售、货物配送及仓储服务

等。2012年 6月 1日，润恒农产品公司取得编号为包高新国

用（2012）第 30、31、32 号共三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取

得土地使用权面积分别为 44939.04㎡、 61245.27㎡、

49286.28㎡，使用终止期限至 2052年 5月 18日。2022年 2

月初，润恒农产品公司已在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不

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冷库 A、冷库 B、冷库 C 建筑面积共计

68049.06㎡，果蔬交易大棚两个建筑面积共计 19138.78㎡，

商铺 1-6 号楼共计 220 套商铺建筑面积共计 20006.91㎡的

商品房首次登记。根据润恒农产品公司按照 2014 年销售沿

街商铺单价、2015年销售冷库单价估算总资产共约 7.5亿元。

润恒农产品公司自 2015 年 10 月投入运营以来一直在

正常营业，是包头市目前大型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根据润恒

农产品公司提交的 2022 年 1 月至 7 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表，润恒农产品公司均按期申报缴税、正常经营。

另查明，涉润恒农产品公司的（2021）晋 05 执 176 号

执行案件系原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所立（2017）晋执 26 号

案件后指定山西省晋城中院执行的案件，执行依据均为

（2017）沪黄证执字第 82 号执行证书等，涉案执行标的

39531.936万元，已执行到位 78469.98万元，现已超标的执

行完毕；另有涉润恒农产品公司的（2021）内 02执恢 34号、

（2021）内 02执 71号执行案件，涉执行标的约 438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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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执行完毕。

再查明，巨立电梯与润恒农产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经生效民事判决确定后开展的执行情况显示，润恒农产品公

司一直在与巨立电梯沟通解决案款给付问题，即便在巨立电

梯已经向该院申请润恒农产品公司破产期间也仍在积极向

巨立电梯拿出化解债务方案，包括抵顶四套底商、100 万元

现金外加两套底商、（润恒）总部提供担保等方案，但巨立

电梯不予接受。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第一

款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应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据巨立电梯向该院提交的执行文书

载明已查询到润恒农产品公司在包头稀土高新区滨河新区

有不动产，只是因疫情原因未能到现场核查，后该案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由此可说明案件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并不

代表润恒农产品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再综合该案听证中润

恒农产品公司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商品房首次登记材

料等，可认定润恒农产品公司名下确有不动产可供执行。同

时，润恒农产品公司一直在与巨立电梯沟通化解债务问题，

包括抵顶商铺、给付部分现金加抵顶商铺、（润恒）总部提

供担保等方案，均因未满足巨立电梯要求全部给付现金条件

而未被接受，故巨力电梯依据现有证据要求确认润恒农产品



6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证据不足。

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债务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方可认定债务人具

备破产原因。依该案查明的事实，统观润恒农产品公司的主

营业务、经营状况、现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和期限，

已办妥冷库、果蔬交易大棚及沿街商铺的商品房首次不动产

权属登记等情况，可佐证润恒农产品公司既可对上述不动产

进行出租、提供仓储服务，亦可正常对外出售，故润恒农产

品公司依现有经营现状及资产状况具备清偿债务能力。

综上，巨立电梯在没有提供新证据证明润恒农产品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

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其对润恒农产品公司的破产申请应

不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三款之

规定，裁定如下：不受理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对包头润恒

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

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巨力电梯的债权已经（2016）苏 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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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 5228 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且进入执行程序后，双方

均认可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并未执行到位任何财产。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一款第（一）、（三）项“债

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

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之规定，润恒农产品公司已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款“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

务。”规定，故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巨力电梯对润恒农产

品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巨力电梯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第四条第一款第（一）、（三）项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2022）内 0291破申 1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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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受理上诉人巨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包头

润恒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魏  晓  燕

审  判  员   张      宽

审  判  员   董  婷  婷

二○二三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杨  苏  敦

     

附：本裁定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

债务。

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

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一）》

第四条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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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

清偿债务；

　　（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

无法清偿债务；

　　（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

　　（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 

　　（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

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

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

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